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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六月二十八日）在立法會

會議上動議二讀《2017 年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金融機構）（修

訂）條例草案》的發言全文： 

 

主席： 

 

  我謹動議二讀《2017 年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金融機構）（修

訂）條例草案》。 

 

  為了加強香港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規管制度，並履行香港

作為財務行動特別組織（下稱「特別組織」）成員的國際責任，政府建議

修訂《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金融機構）條例（下稱「《打擊洗

錢條例》」），訂明律師、會計師、地產代理及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進行

指明交易時須遵守客戶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的法例規定。 

 

  特別組織在一九八九年成立，就打擊洗錢及防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

訂國際標準。作為特別組織的成員以及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有責任與國際

社會共同致力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活動。雖然香港打擊洗錢及恐

怖分子資金籌集的規管框架大致穩健有效，但隨着金融市場及安全環境不

斷轉變，相關的國際標準也持續改進。香港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的制度在某些範疇上還未能符合特別組織的建議，其中之一是沒有法例規

定指定非金融企業及行業人士（下稱「指定非金融業人士」）進行指明交

易時，須進行客戶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 

 

  考慮到特別組織就客戶作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規定的建議、指定非金

融業人士所界定的範圍、以及該等行業人士在香港從事的業務性質，政府

建議修訂《打擊洗錢條例》，將涵蓋範圍由金融機構擴大至包括律師、會

計師、地產代理，以及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以上四個行業從事指明交

易時，須遵守《打擊洗錢條例》下訂明的客戶作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的規

定。 

 

  由於律師、會計師和地產代理目前已經由各自的監管機構進行專業自



我規管，我們建議借助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專業會計師條例》和《地

產代理條例》分別適用於上述三個行業的現有規管制度，執行《打擊洗錢

條例》訂明的就客戶作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法例規定。香港律師會、香港

會計師公會和地產代理監管局會獲賦予法定監察權力，確保相關專業遵守

《打擊洗錢條例》的規定。如有違規，上述監管機構會按照相關法例就專

業失當行為所定的現行調查、紀律和處分機制處理。 

 

  至於在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的監管方面，目前香港並無具有法定權

力的機構，負責規管或監督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的業務。我們建議於公

司註冊處下成立發牌制度，以執行適用於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的就客戶

作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法例規定。任何有意在香港進行信託或公司服務業

務的人士，除非另獲豁免，否則必須向公司註冊處處長申請牌照，並符合

「適當人選」準則，方可在香港經營提供信託或公司服務的業務。執法方

面，法例會賦權公司註冊處處長調查違規個案，以及施加紀律制裁。 

 

  考慮到這些指定非金融業人士的風險較金融機構為低，如果他們不遵

從《打擊洗錢條例》下就客戶作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的規定，我們不建議

對他們施加任何刑事制裁。 

 

  主席，政府已在二零一七年一月三日向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簡介立

法建議。我們也在二零一七年一月六日至三月五日期間諮詢了持份者，收

集受影響界別對立法建議的意見。整體而言，政府提出加強打擊洗錢及恐

怖分子資金籌集規管制度的建議，獲得廣泛支持。大部分回應者贊同立法

建議的整體方向和原則以至基本綱領。他們也支持政府的觀點，同意立法

時應力求平衡，以減低規管對受影響行業帶來的負擔和合規成本。我們已

根據收到的意見修訂立法建議部分內容，並已在條例草案中反映。 

 

  作為特別組織成員，香港即將於二零一八年接受其他成員國的相互評

估。假如我們不採取行動填補現行規管制度的不足，香港的評級勢必受到

負面影響。更甚的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安全廉潔營商地點的聲譽

也會受損。維持現狀並非可行方案。因此，我希望本會支持盡快通過條例

草案，以保持香港金融市場和營商環境穩健。若條例草案獲立法會通過，

我們會立即跟進有關落實細節，希望條例草案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一日生

效。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完 


